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徐杰瑛

本报讯 网上购买仿造品后，

以各种理由将假银元包装成“真古

董”， 再找黄金珠宝店低价兜售，张

某、 韩某流窜多地从多名受害人处

骗得钱财。日前，金山区人民检察院

以诈骗罪对两人提起公诉。 法院依

法判处张某有期徒刑 1年， 并处罚

金 4000元，判处韩某有期徒刑 7 个

月，缓刑 1年，并处罚金 2000元。

今年 8月的一天， 郑先生在自

家珠宝店中忙碌时， 两名男子走进

来。“老板，银元收不收？ 光绪元宝，

我这可是好货……” 一名男子拿出

一枚银元，该银元外观成色旧，一面

刻有“光绪元宝”字样，另一面刻有

龙形纹路。 因对银元了解不多， 郑

先生对于是否收购很是犹豫。

“这枚银元可是家传的老钱，

一共就两三枚， 缺钱用才拿出来卖

的。” 看到郑先生犹豫， 男子表示

自己的银元是“传家宝” 且寥寥可

数。 “相信老板是实诚人， 我们也

不讨价还价……” 此时， 另一名男

子也开口称可以让郑先生定价。

能交代清楚银元的来历， 为人

又爽快， 郑先生安心不少， 最终以

1050元的价格购入了该枚银元。

当晚， 郑先生拿着银元找到朋

友邱先生帮忙鉴赏， 邱先生告知其

收购的是枚假银元， 同时透露自己

在 7月份也收到了一枚假货。 “就

是这两个人， 我也是被他们给骗

了！” 看过郑先生出示的两名男子

的照片后， 邱先生惊呼道。

郑先生报了警。 9 月， 犯罪嫌

疑人张某被抓获， 同年 10 月， 犯

罪嫌疑人韩某被抓获。

据悉， 今年 6月， 无业在外的

韩某偶遇朋友张某， 向其打听赚钱

的门路。 想到自己曾看到过出售仿

真古钱币工艺品的网店， 动了网购

银元包装成“真古董” 出售念头的

张某便邀请韩某一起“赚钱”。 两

人从网店购买了若干高仿真银元，

拿着假银元编造“家传宝”、 “外

婆给的古钱币” 等来历， 包装成

“真古董” 骗取黄金珠宝店家信任，

诱使店家收购牟利。 经查， 两人以

此手法共从 17名店家处骗得钱财，

其中， 张某获利 19200 元， 韩某获

利 13400元。

日前， 金山检察院以诈骗罪对

张某、 韩某提起公诉， 法院依法作

出判决。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因直播带货引起的服务合同纠纷

案。 一护肤品公司在支付了 8 万余

元推广服务费后参与了上述推广，

但最终实际销售额仅为 6瓶产品共

计 800余元。 护肤品公司将签约推

广服务的经纪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

综合认定经纪公司构成瑕疵履行，

向原告赔偿部分损失。

大主播大导演助力带货

2020 年 7 月， 某护肤品公司

（甲方） 与某经纪公司 （乙方） 签

订 《推广合作协议》， 载明“鉴于

乙方拟在某平台与广东某神和导演

王某举办活动， 甲方有意委托乙方

通过指定活动推广甲方指定的商

品”， 指定的商品名称为某氨基酸

洁颜蜜， 推广服务费为 （含税）

82820 元。 协议指定达人信息“昵

称： 广东某神。 直播合作搭档： 导

演王某”。

护肤品公司按约支付推广服务

费后， 经纪公司与某网络科技公司

签订 《合作推广协议》， 约定由网

络科技公司安排直播销售活动， 网

络科技公司收取推广服务费 （含

税） 53000 元， 其余内容与 《推广

合作协议》 一致。

7 月某日晚， 网络科技公司安

排某平台千万粉丝级主播“广东某

神” 进行直播推广活动。 该护肤品

产品的推广时段开始时间为当晚凌

晨 00:07 左右。 推广产品期间， 协

议约定的导演王某并未出镜， 产品

最终的销售额仅为 6 瓶共计 800 余

元。

巨大心理落差下对薄公堂

护肤品公司认为， 经纪公司未

经其同意擅自将双方协议约定的事

项转委托给第三方， 且产品推广时

段未与其事先沟通， 也未安排王某

出镜，导致产品销量仅为 6瓶，与护

肤品公司支付的推广费相去甚远，

未达到护肤品公司签约的目的。 因

此， 护肤品公司将经纪公司诉至法

院，请求经纪公司赔偿相应损失。又

因具体活动由网络科技公司安排，

故要求网络科技公司对经纪公司的

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经纪公司称其已按协议约定安

排了直播推广活动，对于推广时段、

销量，双方协议中未予以约定。至于

王某未出镜的问题， 双方仅约定了

直播搭档为王某， 搭档即为团队组

成人员， 只要参与了直播推广活动

的相关工作即可，并非必须出镜。

网络科技公司称已按与经纪公

司的协议完成了产品的直播推广。

王某作为直播搭档， 允许该推广活

动使用其肖像予以宣传， 并在直播

前几天摄制了预热视频， 并当庭出

示了王某录制的视频， 证明王某作

为直播搭档参与了该场活动， 在推

广活动前几天即为此宣传造势。

但对于该预热视频， 原告护肤

品公司认为直播搭档不仅要参与预

热活动， 也应在产品推广时段出镜

以提高观看人数增加销售量。

经审理， 宝山法院认为， 约定

的直播销售活动已实际完成， 经济

公司的行为仅为履行瑕疵， 应向护

肤品公司退还部分推广服务费作为

赔偿即可。 宝山法院依法判决被告

经纪公司向原告护肤品公司赔偿损

失 3.5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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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施海群

员工林姐因不服从欣欣公司

（化名） 合理调岗安排， 而遭辞退。

协商不成后， 她一纸诉状将公司诉

至法院。 近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起劳动关系纠纷案。

恢复劳动关系后再被辞退

2020 年 4 月， 半年前遭辞退

的林姐， 再一次来到欣欣公司恢复

工作。 然而， 同年 6月， 欣欣公司

以林姐多次违反公司管理规定为

由， 再次解除劳动合同。

林姐再次提起仲裁后， 因不服

裁决， 林姐诉至法院， 要求恢复劳

动关系、 支付工资差额、 工伤期间

医疗费及诉讼期间至判决生效之日

止的工资。

林姐诉称， 欣欣公司本次解除

劳动合同亦为违法解除， 应当继续

恢复劳动关系。

林姐称， 2020 年 4 月恢复劳

动关系的第一天， 因为欣欣公司没

有及时履行仲裁裁决， 所以在事前

告知了欣欣公司后， 请假出外勤

以申请仲裁执行及向劳动监察部

门反映情况， 这是为了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欣欣公司却按照旷

工处理并且克扣了工资。 林姐之

前的岗位是在商场的服务台提供

咨询等服务， 欣欣公司在恢复劳

动关系之后， 擅自调整岗位， 将林

姐调至商场内商户超市收银工作

台， 工作内容与待遇均不一致， 所

以林姐才没有服从欣欣公司调岗安

排。

在工作期间， 林姐感觉身体不

适， 请假去看病， 之后仍尽责乘坐

轮椅工作， 但在工作中却受到欣欣

公司的刁难和无故指责， 对林姐与

其他职工区别对待。 欣欣公司此次

解除劳动合同为违法解除， 要求继

续恢复劳动关系并支付工资差额

等。

公司指员工不服从调岗

欣欣公司辩称， 2019 年 12 月

的仲裁确实裁决确认违法解除， 欣

欣公司已经履行了仲裁裁决， 但不

代表本次解除亦为违法。

2020 年 4 月， 林姐恢复劳动

关系的第一天， 在没有得到批准的

情况下， 自称去申请仲裁执行及反

应情况离开工作岗位半天， 这是严

重违反规章制度的。 林姐上班感觉

身体不适请假看病， 公司也准了病

假， 但并没有被认定为工伤， 所以

请病假缺勤期间按照病假工资发放

并无不妥。

在林姐恢复劳动关系后， 因为

疫情的原因， 商场人流量减少，

所以商场对于服务台的设置也进

行了调整， 公司决定将林姐调岗

至商场临时服务台， 工作内容、

工资待遇水平与之前一样， 地点

亦在商场内。 公司多次通知林姐

及时到新岗位报到上班， 但林姐

仍旧自行坐着轮椅坚守在已经搬

离的原服务台地点。 是林姐自己理

解错误， 误以为调岗的地点是商场

商户内的收银服务台， 商场的客服

不可能去商家店内工作， 公司和林

姐多次解释后， 林姐并未理解。 而

且公司在解除与林姐劳动关系后，

另行招聘人员顶替了林姐岗位， 没

有恢复的可能性。

法院：解雇合法

法院认为， 案件争议焦点在于

被告是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本案中， 欣欣公司举证证明了

林姐原工作地点因疫情关停、 设置

临时服务台的客观事实， 并明确表

示不改变工作内容和工资待遇的前

提下， 根据工作需要， 将林姐调整

至其他的服务台， 属于用人单位的

自主管理行为， 并未实质损害劳动

者的劳动权益， 林姐作为劳动者应

当服从工作安排。 林姐认为调岗至

商户超市服务台工作， 工作内容和

考核标准均发生了变化， 缺乏事实

依据。 在欣欣公司第二次通知林姐

到岗工作且明确指示了工作地点的

情况下， 林姐仍以各种理由拒绝，

不服从工作安排， 违反了劳动者基

本的职业道德准则， 属于重大违纪

行为， 符合法定的解除情形， 被告

据此解除劳动合同于法无悖。 对要

求恢复劳动关系并支付至恢复之日

止工资的诉讼请求， 不予支持。

就 2020 年 4 月恢复劳动关系

当日被告扣罚工资的行为， 林姐未

经批准就擅自离岗， 也没有提供证

据证明去申请执行裁决维权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 可作为缺勤半日处

理， 但按照三倍扣罚缺乏法律依

据， 欣欣公司应补足当日的工资差

额。 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关部门

认定其工伤的证据， 被告按照病假

工资标准支付当日工资并无不当，

林姐主张支付工伤期间医疗费的诉

讼请求亦无依据。

最终， 法院判决欣欣公司应当

补足林姐工资差额 199.41 元， 驳

回恢复劳动关系等其余诉讼请求。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我们幼儿园采用的床铺是符

合标准的， 监管力量也是足够的。”

法庭上， 作为被告的奉贤区某幼儿

园负责人辩称。 话音未落， 原告席

上的孩子父亲李某不耐烦地甩手示

意其打住， 反驳道： “那当时午睡

室里为何只有 2个老师？ 还有 1 个

去哪了？”

2020 年 9 月 28 日午后， 李某

4 岁的孩子在被告幼儿园午睡时突

然醒来， 翻身跌落摔伤， 园方紧急

将其送医并垫付医药费。 但围绕随

后产生的 10 万余元治疗费用和赔

偿， 家长与园方发生纠纷， 并于近

日诉至奉贤区人民法院。

视察人员在午睡室外

聊天惊醒幼儿

面对原告要求园方承担监管失

职责任并索赔 18 万余元的诉请，

被告代理人回应： “我们尽到了教

育监管责任。” 他援引孩子老师的

表述称， 事发时是孩子“自顾自地

翻越围栏摔下的”， 随后老师第一

时间对孩子展开救助， 并送往医

院、 承担了医疗费。

原告席上， 孩子的父亲双手抱

肘撑于台面， 神情不悦地瞪着被告

席。 原告代理人说： “对于被告的

说法我们不认可。 因为事发时午睡

室内没有监控， 孩子只记得自己一

开始在睡觉， 然后突然醒了， 后面

就掉下来了。” 原告同时披露了一

个细节， 根据老师的说法， 学校当

时有人前来视察， 就在孩子们的午

睡室附近说话， “声音吵醒了很多

孩子。”

被告也承认当时确有人在午睡

室外， 但称： “并没有吵醒很多孩

子， 只有原告孩子可能听到外面有

人说话， 好奇起身观察， 导致摔

伤。 当时老师已经看到这一幕， 想

制止却来不及阻拦。 而且原告孩子

平时就比较活泼好动， 所以我们并

非没有尽到监管责任， 而是救援不

及。”

“既然如被告所说， 只有 1 个

孩子被吵醒起身， 那为何 2 个老师

都没能及时防止这个孩子摔伤？ 又

不是他自己瞬间跳下床来的。 况且

既然知道孩子活泼好动， 又为何安

排其睡在上铺？” 面对原告代理人

的质问， 被告坦言， 园方确实没考

虑过因为孩子好动而将其调整至下

铺。

童床围栏高225毫米

低于国标

原告指出， 事实上， 园方一个

班有 30 多个孩子， 并非园方负责

人之前所称的 25 个孩子配 3 个老

师， 至少事发当时午睡室里只剩 2

个老师， 而睡在上铺的孩子却有

10 余名， 客观上制造了较大的监

管难度。

此外， 原告发现市面上同款儿

童床的围栏都在 400-500 毫米高

度， 国标要求也是 300 毫米以上，

而园方配备的童床围栏仅 225 毫

米， 不符合国标， 更存在左右高度

不一致的现象。 最让家长不解的

是， 9 月中旬老师发来的一段视频

还显示， 原告孩子睡的床， 高的一

侧护栏反而贴墙， 不足 225 毫米的

矮侧护栏才临空， 这就给孩子摔伤

进一步埋下了隐患。

对于原告关于童床不符合国标

的说法， 被告称原告提供的视频证

据只剩缩略图， 因此对真实性存

疑。 而且开学前， 园方曾开展过大

扫除， 因此对童床有临时调整也有

可能。 在原告摔伤当日前， 园方已

把童床护栏较高一侧调整到外侧。

原告认为： “即使是开学前大

扫除， 也应该在孩子入学前就把童

床朝向恢复原位， 何以到开学半个

月仍未调整？ 况且我们同样对被告

说的孩子摔伤前床已调整好不予确

认。”

庭审最后， 法庭未当庭对本案

作出判决， 但原被告双方都同意由

法庭主持进行调解。

孩子午睡从上铺摔下 幼儿园担责吗？
幼儿家长：幼儿园监管失职 索赔 18万元

员工不服从合理调岗遭辞退
法院：解雇合法 无须恢复劳动关系

8万元请主播带货仅卖出 800元

法院判赔 3.5万元

家传“古董银元”便宜卖？

两男子因在网上购买仿造品诈骗被判刑


